
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 
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意见 

济政字〔2009〕41 号 

各县(市)、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:  

  近年来,我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较快,形成了一批服务外包园区和

企业,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、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

用,取得了较好成效。为促进全市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,现提出如

下意见。  

  一、扩大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  

  1.自 2009 年开始,全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由 2000

万元扩大为 1 亿元,专项资金由市和县(市)区两级财政共同筹措,重点用

于引导、扶持、奖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。  

  二、加快服务外包园区建设  

  2.市科技局要按照相关规定,对经认定的服务外包园区建设的贷款

利息,在贷款期限内贴息 50%;对服务外包园区规划费用和公共技术平

台、公益性基础设施、培训平台的建设费用给予适当补贴。 

  3.鼓励服务外包园区对区内企业实行“封闭式管理”,对涉及企业的

各类政府行政管理事项和相关社会公共服务项目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鼓励服务外包园区对大学生员工住宿实行优惠政策。  

  三、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做大做强  

  4.对新引进的重点服务外包企业,符合《济南市引进海内外高层次

人才规定》(市政府济政发〔2009〕13 号印发)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条

件的,按规定给予 50 万元—300 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资助;对不符合该

项条件,但经认定评审属重点服务外包企业的,给予 50万元-100万元创

业启动资金资助。  

  5.对经认定的服务外包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 15%的部分给予适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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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,补贴用于扶持企业发展。对年薪 6 万元以上的服务外包从业人员,

按其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80%给予补贴。  

  6.服务外包企业开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,每实现 5 万美元出口创汇

额,奖励 1 万元人民币,单个企业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人民币。

其中,软件出口业务除享受上述奖励政策外,另由市信息产业局按相关

规定给予奖励。 

  7.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,每年每净增吸纳大学生(大

专以上学历)30 人就业,奖励 3 万元,单个企业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。 

  8.对服务外包企业办公用房房租费用 5 年内给予 2 年减免 3 年减

半的政策,单个企业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已享受原房租补贴

的,剩余年限按新政策执行。鼓励企业自建办公用房,企业自建房参照当

地园区办公用房租赁均价,并根据其办公实际使用面积给予适当补贴。  

  9.对服务外包企业宽带上网通讯费用给予 50%的补贴,对国际专

线使用费用给予适当补贴,单个企业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  

  10.对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国际认证或认证升级发生的费用,由

市信息产业局按相关规定给予补贴。其他类型的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国

际认证所发生的费用另行给予补贴。  

  11.服务外包园区和服务外包企业参加商务部、省政府、市政府组

织的国内外服务外包招商招聘展览促销活动,对实际支出给予 50%的

补贴,单个园区和企业补贴金额分别不超过 50 万元和 10 万元。  

  12.鼓励境外发包商来我市开展业务,对境外发包商在我市设立发

包公司或机构的,按本意见中有关服务外包企业的政策给予支持。  

  四、加大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 

  13.对经认定的服务外包培训机构获得的国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

补贴按照1∶2的比例给予配套,配套资金用于补助其培训学生的学习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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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 

  14.鼓励服务外包培训机构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,对经认定的服务

外包培训机构引进境外先进适用课程、课件、师资以及课程研发等费

用给予 50%的补贴。 

  15.鼓励相关单位以出境实训等方式加大对服务外包中高端人才

培养力度,并对培训成本给予 50%的资助。 

  16.鼓励加大对服务外包培训机构教师实训力度,并对培训成本给

予 50%的资助。 

  17.鼓励企业建立大学生服务外包实训、实习基地;鼓励大专院校

与服务外包企业和培训机构紧密结合,实行“3+1”、“2+1”服务外包教学

模式,对符合条件的相关单位按照省商务厅、教育厅《山东省服务外包

人才实训基地(培训中心)认定及管理办法(试行)》(鲁商务外资字

〔2009〕6 号)给予支持。 

  18.对带资金、项目在我市创办服务外包企业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,

符合《济南市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规定》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条件

的,按规定给予 30 万元—100 万元的安家费补贴;对不符合该项条件的,

经认定评审属服务外包领军型人才的,给予 30 万元—50 万元的安家费

补贴。 

  19.对服务外包企业聘用的高层次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,经认定评

审后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安家费补贴。  

  五、营造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良好环境  

  20.加大国际航空口岸事业建设力度,安排不低于 1500 万元的口

岸事业发展专项资金,加快完善口岸服务功能,为服务外包企业运行和

发展提供便利条件。 

  21.建立服务外包公共信息服务网站,为政府、园区、企业、培训

机构、大学生、发包商之间提供资源共享的交流平台,相关费用在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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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包专项资金中列支。 

  22.广泛开展国内外宣传推介活动,全面提升我市在国内外服务外

包行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市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展服务外包宣传、

推介和促进活动,相关费用由市财政给予适当补贴。 

  23.支持市服务外包企业协会建设,鼓励其开展国内外服务外包技

术和学术交流,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,切实维护企业权益,对其相关

活动给予适当资助。 

  24.为中小服务外包企业提供融资便利,对企业的担保费用和出口

信用保险费用给予 50%的补贴。 

  25.鼓励服务外包园区设立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维权保护机构,规

范市场秩序,加强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,对服务外包知识产权和信

息安全保护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给予奖励。 

  26.建立服务外包工作激励机制,完善服务外包统计制度和评价体

系,各县(市)区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按季度将服务外包工作完成情

况报送市外经贸局。对服务外包工作成绩突出的部门和单位按规定给

予奖励。 

  27.本意见执行期为 2009 年至 2013 年。相关专项资金使用管理

办法由市财政局和市外经贸局另行制定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南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 九年八月十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